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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 DESIGN LIMITED
寶 姿 時 裝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589）

延遲寄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

及

澄清公告

延遲寄發年報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目前仍然與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合作，以提供資料予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本公司之全年業績進行及完成其審核程序。因此，本公司將未能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前向其股東寄發其年報。

延遲寄發年報將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3.46條。

澄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名已辭任的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姓名為 Julie Enfield女士。

延遲寄發年報

茲提述寶姿時裝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公告。本公司董事

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目前仍然與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合作，以提供資

料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全

年業績」）進行及完成其審核程序。因此，本公司將未能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前向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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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寄發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本公司現正與畢馬威會

計師事務所合作以協助其盡快完成審核工作，並正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協定達成以上事

項之時間表。

延遲寄發年報將構成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46條。

澄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名已辭任的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之姓名為 Julie Enfield女士。

承董事會命

寶姿時裝有限公司*
陳啟泰

董事

香港，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陳漢傑先生（主席）
陳啟泰先生

Bourque, Pierre Frank先生

非執行董事：

Hylton, Ian Richard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Cone, Rodney Ray先生

鄺慧玲女士

Bromberger, Peter Nikolaus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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